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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盛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交易价格波动提示公告

近期，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长盛中证全指证券公

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场内简称：券商分级，场内代码：502053）、B类份额

（场内简称：券商B，交易代码：502055）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连续波动。 2019年4月19日，长

盛中证证券公司分级基础份额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099元，相对于当日0.959元的基金

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14.6%；长盛中证证券公司分级B类份额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

为1.162元，相对于当日0.899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29.25%。 截止2019年4

月22日，长盛中证证券公司分级基础份额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076元，明显高于其基金份

额参考净值；长盛中证证券公司分级B类份额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15元，明显高于其基金

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要

求，公募产品不得进行份额分级，应在《资管新规》规定的过渡期结束前进行整改规范，请

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如溢价买入可能造成较大损失等。

2、长盛中证证券公司分级B类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长盛中证证券

公司分级B类份额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 长盛中证证券公司分级B类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

幅度将大于长盛中证证券公司分级基础份额参考净值和长盛中证全指证券公司分级A份

额（场内简称：券商A，场内代码：502054）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长盛中证证券公司分级

B类份额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长盛中证证券公司分级B类

份额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3、长盛中证证券公司分级基础份额、长盛中证证券公司分级B类份额的交易价格，除

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

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长盛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

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长盛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6、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

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

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

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

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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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斯里兰卡

爆炸案对公司涉外项目影响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斯里兰卡当地时间2019年4月21日上午，科伦坡多个地点发生爆炸案，爆炸对当地人

员财产安全造成了重大影响。

爆炸发生后，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立即与公司斯里兰卡科

伦坡垃圾焚烧发电EPC总包项目负责人取得联系，经核实，此次爆炸地点距离公司项目现

场大约二十公里，爆炸未对项目及项目现场工作人员造成影响，公司未发现有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的情况，项目建设一切正常。

2017年8月，公司签署了斯里兰卡科伦坡垃圾焚烧发电EPC总包项目，合同总金额5,

100万美元，折合3.4亿人民币，项目建设工期24个月，项目采用炉排炉技术，设计日处理垃

圾量700吨，目前项目正在执行中。 未来，公司将紧密跟随国家“一带一路”政策号召，不断

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业务市场拓展。

公司将关注相关事态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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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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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2日接到控股股东黎

仁超先生通知，鉴于黎仁超先生已足额追加了现金担保，经质权人同意，将黎仁超先生为公

司员工持股计划担保质押的本公司股份2,624万股办理了质押解除， 相关手续已办理完

毕，具体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解除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

数

(万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日

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解除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黎仁超 是 2,624 2018年12月11日

兴业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9.64%

合 计 2,624 9.64%

2018年12月11日， 为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担保， 黎仁超先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2,

624万股质押给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并办理了股票质押手续。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

12月1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为员工持

股计划补仓进行股票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2）。

2、股东股份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基本情况

不适用。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黎仁超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72,211,1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05%，

其中，累计已质押股份216,200,000股、占黎仁超先生所持本公司股份的79.42%，占公司总

股本的18.31%。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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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8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及《2018年年度

报告摘要》已于2019年4月1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为了更好地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交流， 使投资者能够进一步了解公司2018年度经营及

未来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19年4月26日（星期五）下午3:00-5:00在全景网举行

2018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

“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 公司董事长赵华涛先生， 独立董事冯梅女士，董

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张星春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526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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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子公司获准在新三板挂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参股子公司济宁矿业集团海纳科技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纳科技” ）于近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同意济宁矿业集团海纳科技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2019]1261号），同意海纳科技股票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 ）挂牌，转让方式为集合竞价转让。同时，因海纳科技申请

挂牌时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按规定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海纳科技股票公开转让，挂牌

后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 海纳科技将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挂牌手续。

二、海纳科技基本情况

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735754719W

法定代表人：郝兆喜

注册资本：6000万元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唐口工业园唐姚路6号

成立日期：2002年1月23日

经营范围：矿山、码头、水泥厂、电厂专用提升、专用运输设备及配件制造和销售(以上

均不含特种设备);液压阀件、液压千斤顶、液压密封制造和销售;矿山设备维修;矿山电气

设备及配件制造和销售;矿山设备租赁;矿山机电设备安装(以上均不含特种设备)。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股权比例

济宁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42,000,042 70%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999,958 30%

合计 60,000,000 100%

三、海纳科技挂牌对公司的影响

海纳科技在新三板挂牌，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

争力，拓宽融资渠道，促进海纳科技持续健康发展，同时，丰富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布局，提升

公司资产流动性和资产价值，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四、备查文件

《关于同意济宁矿业集团海纳科技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2019]1261号）。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2日

长城基金关于增加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开放式

基金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投、转换业务及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基金” ）与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万联证券”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从2019年4月23日起，万联证券开始代理

销售长城基金以下基金：

序列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1 200001 长城久恒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200002/006912 长城久泰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C)

3 200003/200103 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A/B)

4 200006 长城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200007 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 200008 长城品牌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 200009 长城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 200010 长城双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 200012 长城中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200011 长城景气行业龙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200013/200113 长城积极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C)

12 200015 长城优化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200016 长城稳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000030 长城久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000254/000255 长城增强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C)

16 000339 长城医疗保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000615/004568 长城工资宝货币市场基金(A/B)

18 000649 长城久鑫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19 000768 长城久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000333/000334 长城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C)

21 000976 长城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 000977 长城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 001255 长城改革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 001296 长城转型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 001363 长城久惠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26 001613 长城久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 001880 长城中国智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 002296 长城行业轮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 002227/002228 长城新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30 002512 长城久润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 002543/002544 长城久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32 002703 长城久源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 002542 长城久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 004666 长城久嘉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 001879/006928 长城创业板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C)

36 004972/004973 长城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A/B)

37 162006 长城久富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38 005738 长城智能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 006048 长城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40 006254 长城久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1 007047 长城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投资者可通过万联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

万联证券的相关规定。

长城基金将同时在万联证券开通上述基金的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相关费率及

业务规则请遵循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万联证券

的相关规定。

同时为更好满足投资者需求， 投资者通过万联证券申购长城基金旗下开放式基金，其

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具体优惠活动的起始、截止日期以万联证券官方网站所示相关公

告为准。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万联证券申购上述基金，申购费具体折扣费率以万联证券官

方公告为准。 基金费率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

最新业务公告。

投资者也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0-38286588

公司网站：www.wlzq.cn

2、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6-8666

公司网站：www.ccfund.com.cn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3日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持续督导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二〇一九年四月

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本独立财务顾问” ）接受上海航天汽

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机电” 、“公司” ）的委托，担任航天机电重大资产购

买的独立财务顾问。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

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广发证券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精神，履行持续督导职

责，并经审慎核查本次交易的相关文件、资料和其他依据，出具了本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

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不构成对航天机电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独

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所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

任何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出具本持续督导意见的前提是：航天机电向本独立财务顾问提供了出

具本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所必需的资料。 航天机电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责任。

释义

在本核查意见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航天机电、公司、上市公司、 指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上航工业、上航集团 指 上海航天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航控股、买方 指

上海航天控股（香港）有限公司，系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

erae�cs 指 erae�cs�Co.,�Ltd

erae�ns 指 erae�ns�Co.,�Ltd

交易对方、eraecs及eraens、卖方 指 erae�cs�Co.,�Ltd�及erae�ns�Co.,�Ltd

erae�AMS 指 erae�Automotive�Systems�Co.,�Ltd.

目标股权 指

erae�cs及erae�ns持有的剥离汽车非热交换业务后存续的韩国erae�

Auto（标的公司）70%的股权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标的公司51%的股权以及上市公司有权在在交割日后六个月届满之后

通过行使《股份购买修订协议》中约定的买方购买期权从erae�cs处购

买标的公司19%的股权。

标的公司、存续公司、存续erae�AMS、

erae�Auto

指 完成汽车非热交换业务剥离后的erae�AMS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重大资产购买

指

航天机电拟通过现金方式向erae�cs、erae�ns购买其持有的存续erae�

AMS目标股权

标的业务 指 与汽车热交换系统业务和运营有关的业务

erae泰国 指 erae�(Thailand)�Co.,�Ltd.

erae印度 指 erae�Automotive�India�Private�Limited

erae俄罗斯 指 erae�Automotive�Rus�Limited�Liability�Company

erae波兰 指 erae�Poland�Sp.�z�o.o

erae墨西哥 指 erae�Automotive�Systems�Mexico,�S.�de�R.L.�de�C.V.

erae�巴西 指 erae�Brazil

erae常熟 指 常熟怡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erae�乌兹别克斯坦 指

UzErae�Climate�Control�LLC，一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法律下设立

的公司，其百分之四十（40%）的股权由erae�cs持有。

（新设）常熟怡来 指 常熟怡来空调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11月

报告书、重组报告书 指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股份购买修订协议》 指

交易双方于2017年9月28日签署的 《Amended�and�Restated�Share�

Purchase�Agreement修订及重述之股份购买协议》

《〈股份购买修订协议〉之修订协议》 指 交易双方于2019年3月4日签署的《〈股份购买修订协议〉之修订协议》

核查意见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购买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东大会 指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监事会 指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广发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德恒、境内法律顾问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HVAC 指

暖通空调系统，室内或车内负责暖气、通风及空气调节的系统或相关设

备

PTC 指

动力总成冷却系统，即动力总成（车辆上产生动力，并将动力传递到路

面的一些列零部件组成）附件中的冷却系统

汽车空调压缩机 指

汽车空调系统的核心组成部件，其与冷凝器、蒸发器等其他部件构成了

完整的汽车空调系统。

汽车空调控制器 指 用于手动或自动调节出风风量

航天机电于2016年11月启动重大资产购买，航天机电通过子公司香港上航控股以现金

方式向erae� cs及erae� ns购买erae� AMS� 剥离汽车非热交换业务后的存续erae� AMS�

51%股权，同时香港上航控股在交割日后六个月届满之后，通过行使《股份购买修订协议》

中约定的期权购买了 erae� cs所持存续erae� AMS19%（即erae� Auto）股权。

广发证券作为航天机电重大资产购买的独立财务顾问，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持续督导，并经与航天机电法律顾问及审计机构充分

沟通后，就2018年年度（以下简称“报告期” ）出具如下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

一、关于本次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根据航天机电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份购买修

订协议》、《〈股份购买修订协议〉之修订协议》及《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本次交易方案

的主要内容如下：

航天机电通过子公司香港上航控股以现金方式向erae� cs及 erae� ns购买erae� AMS

剥离汽车非热交换业务后的存续erae� AMS� 51%股权，同时香港上航控股有权在交割日后

六个月届满之后，通过行使《股份购买修订协议》中约定的期权购买erae� cs所持存续erae�

AMS� 19%股权。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1、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决策、核准和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核准和审批程序如下：

（1）上市公司的授权和批准

2017年4月7日，航天机电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股份购买协议〉的议案》、《关于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重大资产

购买相关事项暂不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

2017年9月28日，航天机电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

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 〈修订及重述之股份购买协议〉 的议

案》、《关于〈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召开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

2017年10月19日，航天机电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等议案。

2017年10月19日，航天机电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

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修订及重述之股份购买协议〉的议

案》、《关于〈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议案》等

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

2017年11月15日，航天机电召开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等议案。

2019年3月4日， 航天机电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购买

eraecs所持eraeAuto19%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关于签订 〈修订及重述之股份购买协

议〉之修订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项

的议案》、《关于召开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

议案。

2019年3月22日，航天机电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

eraecs所持eraeAuto19%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关于签订 〈修订及重述之股份购买协

议〉之修订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项

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

（2）香港上航控股的决策程序

2017年9月28日，香港上航控股董事会批准了本次交易。

2019年3月4日， 香港上航控股董事会批准了购买erae� cs所持erae� Auto19%股权事

宜。

（3）交易对方的决策程序

2017年9月25日，erae� cs、erae� ns的董事会分别审议批准了本次交易。

2019年3月4日， 交易对方erae� cs的董事会批准了向香港上航控股转让其所持

eraeAuto19%股权事宜。

（4）主管机关及政府部门程序

①本次交易已经取得国资主管机构的批准。

②本次交易已获得国家发改委的备案并取得了《项目备案通知书》。

③本次交易已获得商务部颁发的。

④本次交易已通过中国、韩国、俄罗斯的反垄断审查。

⑤本次交易已进行境外投资外汇业务登记并取得了国家外管局上海市分局出具的《业

务登记凭证》。 本次交易已经取得国资主管机构的批准并已办理《估值报告》备案。

综上，本次交易已履行实施阶段所需的批准、授权、备案程序。

2、本次交易的交割

（1）第一步51%标的公司股权交割

基于《股份购买修订协议》的约定，标的公司51%股权的购买价格为131,549,400美

元。 交割当日（2018年1月31日），航天机电已通过全资子公司香港上航控股按时支付了全

部交易对价；卖方已按照《股份购买修订协议》约定向香港上航控股转让了其所持有的标

的资产51%的股权。

截至2018年1月31日， 航天机电已通过香港上航控股持有了存续erae� AMS� 51%股

权。

（2）第二步19%标的公司股权交割

基于《股份购买修订协议》、《〈股份购买修订协议〉之修订协议》、交易方案的约定，交

易对方发出的《期权行权通知书》，标的公司19%股权的购买价格为40,000,000美元。交割

当日（2019年3月28日），航天机电已通过全资子公司香港上航控股按时支付了全部交易对

价；卖方已按照《股份购买修订协议》约定向香港上航控股转让了其所持有的标的资产19%

的股权。

截至2019年3月28日，本次交易第二步涉及的标的公司19%股权已完成转让，航天机电

已通过香港上航控股合计持有标的公司 70%股权。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督导期内，航天机电、erae� cs、erae� ns根据签订的《股份购买

修订协议》、《〈股份购买修订协议〉之修订协议》及交易方案的约定，已办理了关于购买

erae� AMS� 70%股权事宜的交割手续，相关资产交割程序合法、完整。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在《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1

航天机电及

全体董监高

提供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所

披露、提供的信息具备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就

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承诺本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所出具的相关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如就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不转让在本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

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本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为向证

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

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

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信息和

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2

erae�NS，

erae�CS

提供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

一、本公司已向航天机电及为本次交易提供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提供了本

公司有关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等），本公司

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

的；保证所提供信息和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二、在参与本次交易期间，本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及时向航天机电披露有关本次交易的信息，并保证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

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本承诺函的两名签署人对为本次重组提供的文件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文件和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航天机电或者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 避免同业竞争

在上市公司从 erae�方购买erae�AMS�51%股权的交割完成后的三（3）年内，erae�方及其控制的其他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不从事任何与航天机电、erae�AMS�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亦不从事任何可能损害航天机电、erae�AMS�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利益的活动。 在上述期限内，如erae�方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

组织遇到航天机电、erae�AMS�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主营业务范围内的业务

机会，erae�方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承诺将该等合作机会让予航天机电、erae�

AMS�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4

减少并规范关

联交易

在航天机电从erae方购买erae�AMS�51%股权的交割完成后， 在erae�CS和erae�NS中的任一一方直接

或间接持有作为航天机电控股子公司erae�AMS的股权的期间内，erae�方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企业

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航天机电、erae�AMS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

组织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erae方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遵循市场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不损害航天机电及erae�

AMS的合法权益。 若违反上述承诺，erae方将承担因此而给航天机电、erae�AMS及其控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造成的一切损失。

5 交易资产权属

一、本公司已经依法并按照erae�AMS的章程等对本公司具有约束力的文件向erae�AMS缴付本公司所

认缴的出资，享有作为erae�AMS股东的一切股东权益，有权依法处分本公司持有的erae�AMS股权。

二、在本公司将所持erae�AMS的股份过户至航天机电名下之前，本公司所持有erae�AMS的股权

不存在质押、担保、其他第三方权益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

三、在本公司将所持erae�AMS的股份过户至航天机电名下之前，本公司所持有erae�AMS的股份

不存在权属纠纷或者被司法冻结的情形。

四、在本公司将所持erae�AMS的股份过户至航天机电名下之前，本公司所持有erae�AMS的股份

权属清晰，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其他类似安排持有erae�AMS股份的情形。

五、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本公司签署的合同、协议等对本公司具有约束力的文件不存在任何阻碍

本公司转让所持erae�AMS股份的限制性内容。

六、本公司已就将所持erae�AMS的股份过户至航天机电名下取得所需的全部授权和批准，不存在

任何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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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上市公司

独立性

一、人员独立

1.保证在上市公司从erae方购买erae�AMS�51%股权的交割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专职工作，不在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不包括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下同）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在承诺

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领薪。

2.�保证在上市公司从erae方购买erae�AMS�51%股权的交割完成后，不影响上市公司财务人员的

独立性，且不在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或领取报酬。

3.�保证在上市公司从erae方购买erae�AMS�51%股权的交割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及薪酬

管理体系和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完全独立。

二、资产独立

1.�保证在上市公司从erae方购买erae�AMS�51%股权的交割完成后，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

2.�保证在上市公司从erae方购买erae�AMS�51%股权的交割完成后，不要求上市公司为承诺人或

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违法违规提供担保。

三、财务独立

1.�保证在上市公司从erae方购买erae�AMS�51%股权的交割完成后，上市公司财务部门和财务核

算体系的独立性。

2.�保证在上市公司从erae方购买erae�AMS�51%股权的交割完成后，上市公司财务会计制度和对

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的独立性。

3.�保证在上市公司从erae方购买erae�AMS�51%股权的交割完成后，上市公司不与承诺人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4.�保证在上市公司从erae方购买erae�AMS�51%股权的交割完成后，上市公司能够作出独立的财

务决策，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通过违法违规的方式干预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调度。

5.�保证在上市公司从erae方购买erae�AMS�51%股权的交割完成后，不影响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

税。

四、机构独立

1.�保证在上市公司从erae方购买erae�AMS�51%股权的交割完成后，不影响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

构和组织机构的独立和完整性。

2.�保证在上市公司从erae方购买erae�AMS�51%股权的交割完成后，不影响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

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3.�保证在上市公司从erae方购买erae�AMS�51%股权的交割完成后，不影响上市公司组织机构的

独立性和完整性，并与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发生机构混同的情形。

五、业务独立

1.�保证在上市公司从erae方购买erae�AMS�51%股权的交割完成后，不影响上市公司独立开展经

营活和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

2. �除通过合法程序行使股东权利之外， 保证不对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从erae方购买erae�AMS�

51%股权的交割完成后的上市公司业务活动进行干预。

3.�在上市公司从erae方购买erae�AMS�51%股权的交割完成后，保证尽量减少承诺人控制的其他

企业与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则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依法

进行。4.�保证在上市公司从erae方购买erae�AMS�51%股权的交割完成后，上市公司在其他方面与承诺

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保持独立。

如违反上述承诺，并因此给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造成经济损失，承诺人将向上市公司进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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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航工业

提供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

一、本公司已向航天机电及为本次交易提供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以下合

称“中介机构” ）提供了本公司有关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

料或访谈记录等），本公司承诺：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该等文件资

料的签字或印章都是真实的， 该等文件的签署人均系本公司或业经本公司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

件；保证所提供信息和文件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称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

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在参与本次交易期间，本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及时向航天机电和中介机构披露有关本次交易的信息，并保证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如因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航天机电或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

事会代本企业向证券交易所和中证登上海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

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中证登上海报送本企业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

券交易所和中证登上海报送本企业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中证登上海直接锁定

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企业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四、如违反上述声明和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9 避免同业竞争

1、本单位及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从事与航天机电或erae�AMS主营业务相同或

构成竞争的业务，也未直接或以投资控股、参股、合资、联营或其它形式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任何与航天

机电或erae�AMS的主营业务相同、相近或构成竞争的业务；

2、为避免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潜在同业竞争，本单位及本

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得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或境外自行或与他人合资、合作、联

营、投资、兼并、受托经营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参与或协助他人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届时正在从事的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或其他经营活动，也不得直接或间

接投资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届时正在从事的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经济实体；

3、 如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未来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则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在征

得第三方允诺后，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4、 如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未来拟从事的业务与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业务构成直

接或间接的竞争关系，本单位届时将以适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转让相关企业股权或终止上述业务运

营)解决；

5、本单位保证绝不利用对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了解和知悉的信息协助第三方从事、参与或投

资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或项目；

6、 本单位保证将赔偿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因本单位违反本承诺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

支；

7、本单位将督促与本单位存在关联关系的自然人和企业同受本承诺函约束。本承诺函在本单位作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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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及规范关

联交易

1、本次交易完成后，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

平操作，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并保证以市场公允价格与上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等交易从事任何损害

上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利益的行为。承诺人保证不会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

2、承诺人承诺不利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地位，谋求上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业务合

作等方面给予承诺人及承诺人投资的其他企业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或谋求与上市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3、承诺人将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上市公司向承

诺人及其关联方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4、 承诺人保证将赔偿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因承诺人违反本承诺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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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上市公司

独立性

保持本次交易后的上市公司人员独立、资产独立、业务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具体承诺如下：

一、关于人员独立性

1、保证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交

易后上市公司专职工作，不在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包括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下同）

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在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领薪。

2、保证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或领取报酬。

3、保证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该等体系和本单位控制

的其他企业之间完全独立。

二、关于资产独立、完整性

1、保证航天机电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且资产全部处于航天机电的控制之下，并为航天机电独立

拥有和运营。

2、保证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规占有航天机电的资金、资产；不以航天

机电的资产为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债务提供担保。

三、关于财务独立性

1、保证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2、保证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3、保证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4、保证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不通过违法违规的

方式干预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调度。

5、保证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四、关于机构独立性

1、保证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2、保证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3、保证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与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发生机构

混同的情形。

五、关于业务独立性

1、保证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

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2、保证除通过合法程序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

3、保证尽量减少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

则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进行。

保证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在其他方面与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保持独立。

如违反上述承诺，并因此给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造成经济损失，本单位将向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

进行赔偿。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一系列交易文件和协议后认为： 报告期内，

当事各方已经按照相关交易文件和协议条款履行相关权利义务，无违反承诺的行为发生。

三、本次交易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及商誉减值情况

（一）本次交易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及商誉减值情况

1、本次交易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及商誉减值情况概述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未编制相关盈利预测报告。

上市公司对截至2018年12月31日收购erae� Auto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 ?根据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erae� Auto资产组在2018年12月31日的可回收价值进行评

估，并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19】第0414号），以2018年12月31日为评

估基准日，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erae� Auto资产组可回收价值评估值为122,800.00万

元，资产组账面价值为69,738.50万元。 上市公司管理层根据该评估测试结果计提商誉减值

准备3,705.32万元。

本次交易不涉及盈利预测及业绩承诺，因此也不需要就标的资产商誉减值事项进行补

偿。

2、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未编制相关盈利预测报告，不涉及盈利预测及业绩承

诺，不需要就标的资产商誉减值事项进行补偿。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状况

（一）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航天机电2018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指标如下所示：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18年 2017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2016年

营业收入 6,700,888,578.01 6,657,146,101.52 0.66 5,448,465,93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8,532,002.83 -309,103,270.66 不适用 202,086,07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25,638,407.80 -510,134,467.57 不适用 -50,366,202.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6,484,098.33 -149,667,232.75 不适用 1,045,636,402.57

主要会计数据 2018年末 2017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末

增减（%）

2016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982,935,103.31 5,728,654,922.78 4.44 6,090,279,457.05

总资产 11,466,867,738.74 13,093,581,627.32 -12.42 13,800,500,020.09

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 2017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6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69 -0.2155 不适用 0.15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69 -0.2155 不适用 0.152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665 -0.3557 不适用 -0.0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580 -5.2306 增加5.89个百分点 4.164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8.9764 -8.6325 减少0.34个百分点 -1.0379

（二）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在国家宏观经济承压，行业增长疲弱、波动巨大，公司2017年业绩亏损的复杂局面下，

公司积极梳理产业经营状况，明确产业定位，进行战略调整，科学谋划转型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670,089万元，较上年同比增加4,375万元；合并利润

总额4,478万元，较上年增加36,544万元。实现扭亏为盈主要系投资收益等非经常性损益所

致。 汽配产业总体运行平稳，实现营业收入441,673万元，利润总额-6,126万元；光伏产业

受产业政策和国家经济形势的影响，收入下降，其中光伏制造环节合并营业收入181,586万

元，利润-27,767万元，光伏电站环节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4,646万元，利润-3,788万元。

1、研判产业发展形势，合理调整战略规划并开展资本运作

公司通过强化外部产业环境研究，内部经营情况梳理和反思，合理调整十三五后期规

划，确立了“重点发展热系统产业，转型发展光伏产业，积极发展军民融合产业” 的发展思

路，努力推进军民融合、创新和国际化战略。 在高端汽配产业发展方面，积极推进汽车热系

统业务整合协同及后续并购项目谈判，统筹策划汽配非热系统业务重组方案，努力打造主

业聚焦的全球化经营平台。 光伏产业方面，进一步明确发展模式，逐步退出光伏产业链非优

势环节，聚焦产业核心环节，对上海神舟新能源经营的电池片业务，及太阳能公司从事的

EPC和电站业务进行剥离。

报告期内erae� cs及erae� ns�已按照协议约定向公司转让了其所有的标的资产51%的股权，

完成了erae� auto的股权交割工作，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完成上海太阳能公司70%股权、上海神舟新能源100%股权、上航电力25%股权转

让，实现税前投资收益30,305.38万元。 完成出售上海康巴赛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上海复材公司9.8%股权及上海复材公司原第二大股东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以

现金方式增资上海复材公司至持股比例为51.01%，公司同意放弃增资上海复材公司优先认

缴出资权， 不再控股上海复材公司， 该股权转让交易和股东增资为公司实现投资收益21,

420.49万元。

2、大力发展热系统产业，加大整合力度，发挥协同效应

2018年度，公司汽配板块实现营业收入为441,673万元，利润总额-6,126万元。其中汽

车热系统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17,520万元，利润总额6,023万元，与去年同口径相比（即剔

除erae� auto），营业收入同比减少16,953万元，利润总额同比减少1,809万元。 非热系统业

务实现营业收入24,153万元，利润总额-12,149万元（合并口径）。

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erae� Auto51%股权交割，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目前公司在

全球拥有14家工厂，4个研发中心，产业布局覆盖中国、韩国、泰国、印度、欧洲及美洲。 爱斯

达克与erae� Auto积极开展投后整合，双方项目团队紧密合作，共梳理出协同项目40个。 初

步整合后，公司覆盖全球供应体系的优势凸显，在全球热系统行业中确立了新的供应商形

象和地位。 通过全球资源共享和协同效应的发挥，汽车热系统业务获得了部分主流客户项

目，已获取包括通用9BUX,�大众MQB� A0，MQB37W和宝马FAAR-WE高端版车型的项

目订单，累计在手订单达约55亿元人民币（产品生命周期内）。

2018年，爱斯达克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99,819万元，比上年同期降低7.81%，实现利润

总额4,315万元，主要系汽车市场整体增长疲软，同时爱斯达克主要客户的配套车型销量不

及预期所致。 但公司预测随着已获新项目订单的逐步顺利量产，以及后续新项目订单的获

取，将会有效对冲存量市场增长疲软所形成的销量下滑。

2018年，爱斯达克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比略微下降2.2%。 按产品类型来分，HVAC（座舱

空调系统）完成率较低，主要由于上汽通用GAMMA� SUV销量较预期大幅下降。 PTC（发

动机制冷系统）产品由于对应项目顺利量产，故完成率符合预期。 年内，成功成为吉利合格

供应商。

2018年，爱斯达克汽车空调系统技术中心组织架构改革完成。 目前，爱斯达克在公司全

球热系统业务管理构架下进行新产品和新技术的预研，也在积极开展新能源汽车热系统产

品的开发，部分成果已用于新项目技术方案。

2018年，erae� Auto全年销售额为23.56亿元人民币，比年初预算减少7.2%，主要系客户

订单不振，销量减少所致。 其中主要为韩国通用关闭群山工厂导致韩国通用订单减少，但同

时erae� Auto对韩国国内其他部分客户的销量则高于预期， 其中对斗源空调、BOA、

Doosan� Infracore、斗山工业车辆零部件中心四家客户的销售额超出年初预计31%，且出口

销量也大幅好于预期，其中出口通用、马勒、埃及EL� Teriak等15家企业的销售额超出年初

预计近96%。 该公司2-12月份实现利润总额7,028万元人民币。

本年度，erae� Auto对业务可行性和可持续性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决定计划退出娱乐屏

业务，集中精力开展空调箱、汽车动力冷却系统、压缩机、控制器的生产研发，以更好的与爱

斯达克业务对接互补。

根据公司汽配产业发展规划，公司关闭了汽车空调电机和风机业务，其余非热系统业

务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4,153万元，同比下降7,351万元，主要由于EPS主要客户众泰汽

车销量不及预期，其他客户开拓进展缓慢所致，全年仅实现EPS系统产品销售18,800台，亏

损4,654万元。

公司将持续推动全球创新平台的建设与投入，加大对卢森堡研发中心的投入以满足跨

国主机厂客户的研发生产需求，支持全球客户新业务持续获取，推进海外股权和项目并购，

突破技术依赖的壁垒，推进传感器、中央电器以及EPS等业务的对外合作等。

注：上述所涉单位财务数据为单体口径。

3、光伏产业全面推行市场化，改善经营效率和效益

报告期内公司进行了组织架构调整，落实法人主体责任，以更好遵循市场规律，打破原

有光伏产业链内配套的局限，推动各环节单位独立面向市场。 以利润为导向，主动采取措

施，拓市场、降成本、提效益。

（1）光伏制造与销售

2018年，公司光伏制造业务实现收入181,586万元，同比减少104,854万元。其中：2018

年公司硅片生产实现销售收入19,415万元，与上年同比（同口径）增加16,171万元；电池组

件销售实现营业收入99,664万元，与上年同比减少127,887万元，下降的原因系政策影响，

导致市场需求大幅减少，以及产品市场价格持续下跌的双重因素所致（合并口径）。

公司采取改良设备、技术创新、优化采购机制、减员增效等措施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一

方面，通过工艺水平提高和设备改良，提升硅片转换效率，确保设备稼动率持续处于行业领

先水平，通过改造热场，提高单锭重量，可增加方锭产量840吨。 通过对组件内部电学与光学

设计优化，采用白色EVA、反光焊带、反光贴膜、低阻焊带等新材料，使得组件综合功率提升

2%以上，HT72-156M� 370W�完成中批量，中批功率达到372.69W,12BB和半片组件已进

行研发试制，MBB结合半片技术已完成技术改造，通过产能提升改造和设备自动化升级，减

少人员配置，实现减员增效。

另一方面，大力推动产品开发，丰富产品类型，推广高效半片、双面双玻、高效多主栅组

件等产品类型。 同时采取市场化采购机制，结合订单需求及供应行情分析，通过价格锁定、

竞价议价、开展非硅材料招标等工作，推进降本，原材料采购价格均有不同程度降幅。

全年，公司实现电池组件对外销量约747MW，年内公司海外市场拓展计划初现成效，

完成530MW海外销售量，海外业务销售量占总销量70%，一定程度缓解了应收账款压力。

公司的海外市场主要分布在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其中航天土耳其公司在美国市

场电池组件销量达到150MW。 公司组建了专业销售公司，销售的结构、模式、团队、机制进

行调整优化，在短时期内新开发了智利、泰国、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并实现销售。

（2）光伏电站建设

由于自建电站开发建设当量下降明显，2018年公司仅转让了25.13MW的电站，获利1,

278.59万元。

2018年公司完成了3个630并网项目，分别为：江西余干30MW项目、内蒙通辽39.3MW

项目、云南丘北30MW项目，累计新增装机量99.3MW。 持有电站规模约为350MW，通过加

强持有电站基础管理，提高电站系统效率，利用西部限电形势整体缓解的契机，充分利用电

网渠道积极开展“电力援疆” 等各种市场化交易，发电小时数同比提升5%，持有电站项目增

加盈利1,800余万元，持有电站实现整体盈利。

此外，公司积极探索落实“光伏+” 等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及应用，利用已有资质承

接咨询设计和总包业务，积极介入能源物联网等新业态。

注：上述所涉单位财务数据为单体口径。

4、积极发展军民融合，做强新材料产业

公司新材料应用产业1-11月份实现销售收入20,032万元， 与上年同比减少10,777万

元，利润总额1,410万元，同比减少2,892万元，主要系比较的时间口径不一致。

报告期内，为了更好发展上海复材公司，做强新材料产业，优化公司资产质量，并提升

上海康巴赛特发展有限公司的核心业务竞争力，减少交叉持股，根据企业发展战略，2018年

10月9日，公司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转让上海康巴赛特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上

海复材公司9.8%股权，2018年11月8日，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摘牌受让。

2018年11月29日，上海复材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增资决议，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

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对上海复材公司进行增资7,953.84万元， 增资后航天设备制造持有上海

复材公司51.01%股权，公司放弃行使优先认缴出资权，不再控股上海复材公司，上海复材公

司自2018年11月30日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5、全面发挥财金管控和审计作用，控制经营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做好全面预算管理，强化战略引领作用，发挥预算管理、财务分析、成本

管理和绩效评价的重要作用。 充分发挥“资金池” 作用，合理策划、统筹资金的需求和使用，

利用总部资金集中管理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确保年内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得以保障

进一步提高财金风险控制，严控付款节奏，严控贷款规模，积极催讨应收账款并取得一定成

效。

公司开展了以风险为导向的全面风险管理工作，根据经营实际需要，及时调整风险因

子以及风险评估体系的参数，以适应多变复杂的经营环境。 针对扩张的海外资产，公司加大

了对固定资产、资金管理等内部控制活动的审计频率，并制定海外公司权责管理体系与负

面清单，以提高对海外公司的管控效率，和重要信息的及时获取与跟踪。 对于国内公司，通

过进一步加强审计力度，开展重点领域与关键业务的审计工作，修订完善、强化落实制度、

加强执行力，匹配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在2018年度的实际经营情况符合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

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发展状况。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本督导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相关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公

司运作，加强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已形成权责分明、各司其职、有效制衡、协调运作的法人治

理结构。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各尽其责、恪尽职守、规范运作，切实维护了广大投

资者和公司的利益。 公司治理状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一）关于股东与股东大会

航天机电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

规定和要求，规范地召集、召开股东大会，平等对待所有股东，并尽可能为股东参加股东大

会提供便利，使其充分行使股东权利。

（二）关于董事和董事会

航天机电董事会设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3名，董事会的人数及人员构成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各位董事能够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议事示范规

则》等开展工作，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和义务，同时积极参加相关

培训，熟悉相关法律法规。

（三）关于监事和监事会

航天机电监事会设监事5名，其中职工监事2名，监事会的人数及人员构成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各位监事能够按照《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要求，认真履行自己的

职责，对公司重大事项、关联交易、财务状况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

性进行监督。

（四）关于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航天机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规定，加强信息披露事务

管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指定《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作为公司信息披露的媒体，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信息，确保所有投资者公平获取

公司信息。

（五）公司独立性

航天机电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规范

运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与公司股东完全分开，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和

业务及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六）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情况

航天机电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中国

证监会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公司致力于建立完善

的内部控制体系，目前已建立起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整套内部控制制度包括法人治

理、业务管理、资金管理、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募集资金使用等方面，基本涵盖公司经营管

理的各层面和各主要业务环节。 通过对公司各项治理制度的规范和落实，公司的治理水平

不断提高，有效地保证了公司经营效益水平的不断提升和战略目标的实现。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督导期内，公司法人治理的实际状况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差异。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较大的其他事项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各方严格按照重组方案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实际实

施方案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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